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21）沪03行终1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期祥，男，1958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宋唯。

　　委托代理人刘渊。

　　上诉人杨期祥诉被上诉人上海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因行政机构改革，承继本市

不动产登记职责，以下简称市登记局)房屋登记一案，不服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0)沪

7101行初84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

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查明，上海市徐汇区襄阳南路XXX弄XXX号二楼、一层厨房、顶楼阳台建筑

(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房屋产权经过多次转移，后因涉及买卖合同纠纷，上海市长宁区人

民法院于2007年1月19日作出(2005)长民三(民)初字第15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涉案房屋

产权归褚建平所有。2007年10月1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沪一中民二

(民)终字第639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结果。2008年5月9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

院作出(2008)长执字第6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对涉案房屋的查封，并将涉案房屋产

权恢复至褚建平名下，同日，其向徐汇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

求其协助执行上述事项。2008年7月15日，经核准，涉案房屋恢复登记至褚建平名下。

杨期祥不服，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判决房屋管理机关多次转移、虚假登记实施侵

权损害责任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决市登记局对侵权行为承担原有的购房价格就近安

置补偿88.9平方米新里实际住宅用房面积的法律责任。

　　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

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杨期祥要求撤销涉案房屋的所有

权转移登记，根据已有的生效判决确认，涉案房屋的原产权人为褚建平，杨期祥并非被

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无证据显示其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其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杨

期祥如认为其作为涉案房屋的租住人，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应通过民事途径

加以解决。综上，市登记局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与杨期祥没有利害关系，杨期祥提起本

案行政诉讼主体不适格，对杨期祥的起诉，应予驳回。据此，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

之规定，于2021年1月15日裁定驳回杨期祥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还杨期祥

。裁定后，杨期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杨期祥上诉称，其系被诉行政行为的直接利害关系人，相关房屋行政管理机

关与案外人恶意串通虚假违法登记，侵犯了上诉人作为租住人的居住权益。原审遗漏追

加相关房屋行政管理机关为本案被告错误，案涉相关民事争议也应当在本案行政诉讼中



一并解决。褚建平的虚假房产利益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被上诉人因为错误登记需承

担赔偿或补偿责任。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

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被上诉人市登记局辩称，上诉人并非不动产登记薄记载的不动产权利人，也非被诉

行政行为对应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指向权益人，因此上诉人与该被诉行政行为不产生

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根据法释(2018)1号司法解释

，该更正登记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做

出的协助执行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诉人应当通过民事途径主张其利益诉

求。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

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

中，上诉人起诉所指向的涉案房屋，经相关生效裁判确认并不归属于上诉人。上诉人亦

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上诉人提

起撤销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行政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上诉人在本案中主

张的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应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综上，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

人的起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相应的依据，本院不予

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

(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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